
第一期經費核銷需檢附之送審資料

 (請在開訓 10日之次日起算 2個工作日內送達本府勞工處，逾期依作業規
定19條辦理。)

一
、
請
款

第一期經費核銷：

(1)收（領）據：１張　（若為營利事業單位需開有統編之收據）

(2)第一期款      30%  訓練費用申請表：２份

(3)訓練經費支出明細表：２張

(4)就業安定基金補助經費支出憑證  (  第一期  )：１張

(5)課程表：２份

由TIMS系統列印【學員動態管理→課程管理→列印課程表】

(6)有學員自行負擔訓練費之委訓單位，需填寫「參訓學員自行負擔費用清
冊」(含收繳費用、開立予學員之收據正本。)

(7)撥款帳戶資料

二
、
學
員
資
料

1.學員名冊２份，由TIMS列印

【學員動態管理→教務報表管理→列印開(結)訓學員名冊】

2.受訓學員基本資料卡，由TIMS列印。

【學員動態管理→學員資料管理→學員資料維護→訓練機構→職類班級→查
詢→選取打勾→列印資料卡】(請按學員名冊編號排列)

3.報名參訓資格審查切結書。【附件四】

4.查詢個人相關資料同意書。【附件五】

5.符合參訓資格者應檢附之證明文件，請依作業規定：「免繳自行負擔費用
之失業參訓者資格條件及應附證明對照總表」。【附件六】

如需檢附國民身份証影本及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者，如果此學
員有申請生活津貼，此資料不必重覆繳交。

※ 如有影本資料均須加蓋「與正本相符」章，若有修正塗改請用印。以上所用表單請勿
自行修改，並請依本府規範統一表單填送。

●府內承辦人員備忘用:
送主計 (1)課表1份(2)學員名冊１份(3)30%訓練費用申請(4)訓練經費支出明細表(5)計畫合約
書一本



收   (領)   據

機關名稱 新竹縣政府

摘 要

105年委託民間機構辦理失業者職業訓練

「○○○○班」第○期訓練經費

受訓學員○○○等，共計○員

撥付金額 新臺幣0萬 0,000 元整

備 註 經費來源：就業安定基金

收款單位：

統一編號：

地    址：

出    納：              (用印)

會    計：              (用印)

負 責 人：              (用印)   註：用印請使用商業登記或法院公證時之大小章

戮。

中 華 民 國  105  年   　月　   日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裁 切

(用印)



新　竹　縣　政　府

就業安定基金補助經費支出憑證(第一期)

一、 計畫依據：新竹縣政府委託辦理105年度失業者職業訓

練

二、 辦理年度：105年

三、 班別名稱：

四、 訓練單位：

五、 訓練時數：    小時

六、 開訓人數：    人

七、 起訖日期：105年   月   日至 105年   月   日

八、 議價後金額：          元

九、 第一期開班實撥金額：          元

      (議價後經費-就業輔導費 x30%=第一期開班實撥金額)

承 辦 單 位

經 辦 人

科 長

副 處 長

處 長

主 計 單 位

經 辦 人

科 長

處 長

縣 長



第一期款（30%）訓練費用申請表
計畫名稱：105年就業安定基金補助新竹縣政府辦理失業者職業訓練計畫

訓練單位：

訓練班次： 訓練時數：ooo
小時

編號 姓名 身分證號碼 出生日期

(個人訓練相關經費
不含鐘點費、勞保費、
場地費、設備使用費、
個案輔導費及營業
稅)
第 1期款 O、第2期
款 P

退訓 本次實付費用

A000000000 00/00/00
00,000.00

(*取到小數點第二位)

□未滿 1/4→(不予支付)

□未滿 1/2→(T*1/2)

□超過 1/2,→(T)

0,000.00

(取到小數點第二位)

□未滿 1/4→(不予支付)

□未滿 1/2→(T*1/2)

□超過 1/2,→(T)

□未滿 1/4→(不予支付)

□未滿 1/2→(T*1/2)

□超過 1/2,→(T)

□未滿 1/4→(不予支付)

□未滿 1/2→(T*1/2)

□超過 1/2,→(T)

□未滿 1/4→(不予支付)

□未滿 1/2→(T*1/2)

□超過 1/2,→(T)

□未滿 1/4→(不予支付)

□未滿 1/2→(T*1/2)

□超過 1/2,→(T)

□未滿 1/4→(不予支付)

□未滿 1/2→(T*1/2)

□超過 1/2,→(T)

□未滿 1/4→(不予支付)

□未滿 1/2→(T*1/2)

□超過 1/2,→(T)

□未滿 1/4→(不予支付)

□未滿 1/2→(T*1/2)

□超過 1/2,→(T)

以上共計：○○人，訓練費用小計(S1)：○○○,○○○.00元(取到小數點第二位)

鐘點費（依參訓人數計算）鐘點費：(取到小數點第二位)

26人以上：Q÷開訓人數×（就安/就保/協助）人數×   %=(S2)
25人以下：R÷開訓人數×（就安/就保/協助）人數×   %=(S3)
場地費：場地費÷開訓人數×（就安/就保/協助）人數×   %=(S4)
設備使用費：設備使用費÷開訓人數×（就安/就保/協助）人數×   %
=(S5)

S1+S2(S3) +S4+S5＝

營業稅＝

(四捨五入至個位數，以阿拉伯數字表示)

共計新臺幣 00萬 0,000元
整

製表：(用印) 會計主管：(用印) 單位主管：(用印)

說明1：各項資料應詳實填寫，如有塗改，請加蓋單位主管職名章。
2：訓練費用請依經費來源（就業安定基金、就業保險基金或協助基金）分開請領。
3：若參訓人數低於 25人（含）於申請訓練經費時，將個人助教鐘點費扣除。
備註：訓練時數為120小時，一次核撥訓練經費。

訓練時數為121～500小時，分兩期核撥訓練經費。

以上代號，請參考附表11經費明細表。



【附件十三】

105年度就業安定基金補助新竹縣政府辦理失業者職業訓練計畫

訓練經費支出明細表
訓練單位名稱： 訓練期程：  /  /  ~  /  /

班別名稱： 填報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

日

支出項目 A.預算金額
B.截至上次
已核銷金額

C.本次
核銷金額

D.累計核銷金
額(=B+C)

E.剩餘金額
(=A-D)

(1)訓練費

(含鐘點費、助教費、

勞保費及其他開放

報價項目等費用)

元 元 元 元 元

(2)就業輔導費 元 元 元 元 元

訓練成本合計
=(1)+(2)

元 元 元 元 元

說明
事項

1.核定個人訓練成本單價＝＄        元/人

(= 個人訓練費用＄        元/人 + 個人就業輔導費＄        元/人)。

2.人數：預訓     人、開訓     人、結訓     人、離退(不含提前就業)     人、

提前就業   人、就業   人、公法救助關係領取津貼者   人、就業率   %。

3.支付個人訓練費用--共計            元：

(1)全額：     人、    (2)1/2額     人、

(3)1/4額     人、    (4)不予支付     人。

4.支付個人就業輔導費--共計            元：

□每人6,000元：TIMS系統勞保勾稽就業天數累計滿 30日計      人。

□每人5,000元：TIMS系統勞保勾稽就業天數累計滿 30日計      人。

□每人4,000元：TIMS系統勞保勾稽就業天數累計滿 30日計      人。

□每人3,000元：TIMS系統勞保勾稽就業天數累計滿 30日計      人。

□每人1,000元：TIMS系統勞保勾稽就業天數為未達30日計      人。

□每人500元：僱用證明書    人、個案就業切結    人、提前就業    人、

             辦理相關就業輔導活動    人；計    人。

5.其他說明：

議價後經費-就業輔導費 x30%=第一期開班實撥金額

(          )-(          )x30%=(              )

備註：1.個人訓練成本單價＝每班(訓練費用+就業輔導費) ÷ 每班預訓人數

2.其他有關訓練經費事項，請參照「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失業者職業訓練作業

規定」辦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(※ 欄位如有不足，請自行增列)

填表　　　　　  　業務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　　辦　　　　　　  機關
人員　　    　  　主管                  會計人員　　　　　　  首長 



【附件七】

○○年度「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失業者職業訓練計畫」
參訓學員自行負擔費用清冊

主辦單位：勞動力發展署○○分署 委託單位：○○縣/市政府

訓練單位名稱：

班別名稱：

訓練期間：○年○月○日~○年○月○日 訓練時數：      小時

個人訓練成本：       元(=個人訓練費用     元+個人就業輔導費     元)

項
次

姓名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預算別 身分別

自行負擔
費用比率
(請勾選)

應繳自行
負擔費用
(元)

收據號碼 備註

20% 0%

合    計
人 人 元

檢附收據共
計      張

1.開訓人數總計_____人，含：

(1)應繳20%自行負擔費用_______人；(2)免繳自行負擔費用 _______人。

2.本清冊由訓練單位詳填並核章後，併收據正本函送地方政府審查後，由地方政府依規定送

交分署。

3.有關參訓學員應否繳交自行負擔費用之標準，請參照本作業規定第17點第1項、第2項及

附件6「免繳自行負擔費用之失業參訓者資格條件及應附證明對照總表」之規範辦理。

◎本表請填列所有參訓學員資料，並請於開訓日起10日內，併同向學員收繳之費用、
收據正本及免繳自行負擔費用之證明文件，報地方政府審查。



【附件四】

報名參訓資格審查切結書
本人         報名參加   (  訓練單位名稱  ) 辦理    (  班別名稱  )  訓練，已

詳閱招生簡章規定，並已確認本人非在職勞工、自營作業者、公司或行(商)號

負責人，且符合下方報名身分及報名資格，並確實勾選無誤。如有不實，本人

願意放棄參加筆試、口試、錄訓及申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資格，並負一切法律

責任。

報名身分：
一、本人報名身分為:(下列選項請擇一勾選)

□年滿 15歲以上失業或待業勞工，無勞保加保紀錄。

□年滿 15歲以上失業或待業勞工，加保職業工會、農會或漁會，惟確實無

工作。

報名資格：
二、學歷:(下列選項請擇一勾選)

□報名之班級未具有學歷限制。

□具備報名班別所規定需具備學歷之畢業證書、證明文件。

三、工作經驗或證照：(下列選項請擇一勾選)

□報名之班級未具有工作經驗或證照限制。

□具備報名班別所規定之工作證明文件、技術士証照。

聲明事項
四、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者身分：(下列選項請擇一勾選)

□本人具有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者身分。

□本人未具有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者身分。

五、本人已充分瞭解下列規定，不得免責:(下列選項請擇一勾選，勾選”否

”者，不得報名)

□是    □否

1.報名學員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不予錄訓【下列參訓歷史統計範圍以

參加本署及分署自辦、委外或補助辦理之職前訓練課程或班次為限】：

(1)報名班次之報名截止日尚處於前次結訓班次之訓後 90日就業輔導期

間。

(2)開訓日前一年內曾參加職前訓練課程，且因請假、曠課時數或其他

可歸責於學員事由而被退訓。

(3)開訓日前二年內重覆參加相同班名之職前訓練課程(含中途離、退訓，

但不含遞補期限內離訓者)。

(4)開訓日前二年內已有2次(含)以上職前訓練參訓紀錄(含中途離、退

訓，但不含遞補期內離訓者)，且於提前就業或結訓後 90日內均無

就業效果或紀錄。但可提供開訓日前二年內確有投保勞工保險(不含

職業工會、農會、漁會及公法救助關係領取津貼之保險者)之受僱事

實證明文件者，不在此限。

2.同時具有符合「就業保險法」第11條規定非自願離職者身分及「就業服



務法」第24條第1項各款所列特定對象失業者身分時，應依「就業促進

津貼實施辦法」規定，優先以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者身分請

領「就業保險法」所定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，惟未能於報名之班次開訓

前確認身分為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者，得依規定請領「就業

促進津貼實施辦法」所定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。但如發現 2年內曾領取

「就業保險法」及「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」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合計超過

6個月者(身心障礙者為12個月)，將依規定追繳溢領之「就業促進津

貼實施辦法」職業訓練生活津貼。

此致

○○○○○○(填訓練單位名稱)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(簽章)(未滿二十歲之未成年者須經法定代理人(父母或監護人)

同意)

聯絡地址：

聯絡電話：
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



【附件五】

查詢個人相關資料同意書

本人          報名參加    (  訓練單位名稱  )  辦理      (  班別名稱  )   訓

練課程，並已瞭解下列內容，同意由勞工主管機關、公立職訓機構、公立

就業服務機構及據點或上開訓練單位查詢本人職業訓練、就業保險、勞工

保險、網際網路就業服務系統以及資遣通報系統等相關資料至蒐集目的消

失為止：

一、適用對象：年滿 15歲以上之本國失業之國民、持有效居留證之外籍配

偶及獲准依親居留、長期居留或定居之大陸地區配偶等報

名參加失業者職業訓練課程者。

二、內    容：報名參加職業訓練課程者，需同意勞工主管機關、公立就

業服務機構、公立就業服務據點或職業訓練單位查詢其職

業訓練、就業保險、勞工保險、本署網際網路就業服務系統

以及資遣通報系統等相關資料後，方可受理報名職訓課

程之申請；若不同意查詢個人相關資料，將無法進行資

格審核處理作業。

三、保密：本案之個人資料，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辦理。

此致

○○○○○○(填訓練單位名稱)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身分證/統一編號：

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   (簽章)(未滿二十歲之未成年者須經法定代理人(父母或監護人)同

意)

聯絡地址：

聯絡電話：
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

撥款帳戶資料
委訓單位:

訓練班別:

帳戶影本黏貼處(請注意帳號字跡清晰、分行別) 註:帳戶名稱須為委訓單位帳戶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
